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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宽频流动通讯服务之公平使用政策:  
 

以下条款及条件适用于由香港宽频流动通讯服务通过第三方之网络所提供之流动通讯服务。  
 

a) 香港宽频会透过第三方之网络供货商确保其电讯网络的系统资源在所服务的各个客户之间

会公平分配。网络的用户包括香港宽频流动通讯服务的客户及第三方网络供货商之其他客户。  
 

b) 当客户所使用之数据用量达到该月公平使用量时，根据公平使用政策，数据服务仍可继续，

但就不同服务计划，会有以下不同之安排：  
 

i. 若服务计划于达到数据用量指定之上限以后有速度限制，则当客户在该月达到公平

使用量时，其数据速度会因而减慢至不低于 128kbps，直至下一个月之首日。  

ii. 若该服务计划为「无限」服务计划，则其公平使用量为每月 6GB，当该月数据用量

达到公平使用量时，数据服务仍可继续，但使用网络之优先次序将相对较低，数据

服务体验或会受影响，直至下一个月之首日。  
 

c) 公平使用政策有关之数据用量只限本地（香港）使用，其他地区则按标准漫游收费计算。  
 

d) 请留意实际数据传输及连接速度会受不同因素影响，包括身处地点, 网络流量状态、周遭环

境、手机硬件及 软件等等。 


